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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 

個人利益登記表格（適用於議員及增選委員） 

 

填寫登記表格之前，請參閱以下個人利益登記須知。  

 

個人利益登記須知  

 

(1) 《區議會常規》第 14 至 18 條載述有關議員及增選委員個人利益登記

的規定。議員及增選委員必須詳細閱讀有關條文。  

 

(2) 《區議會常規》第 18 條規定區議會秘書必須備存議員及增選委員的個

人利益登記冊 (以下簡稱「登記冊」 )。  

 

(3) 備存登記冊的主要目的是供議員及增選委員登記所收受金錢或其他實

惠的資料，而該等個人利益可能被其他人合理地視為會影響該議員及

增選委員在區議會的行為、言論、表決取向，或以議員及增選委員身分

所作的行為。議員及增選委員在決定應該申報哪些個人利益時應以此

目的為依據。  

 

(4) 除了某些跟實惠和持有股份有關的情況外，議員及增選委員無需透露

其所收受薪酬或利益的款額，或屬於配偶或子女的利益。  

 

(5) 議員及增選委員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6 條的規定，在申報須予登記

的個人利益資料時，必須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登記表格，然後把整份表

格遞交予區議會秘書。如表格不敷使用，議員及增選委員可加紙填報。

不過，議員及增選委員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7 條的規定，在須予登

記的個人利益出現變更而申報有關資料時，只須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

登記表格的有關部份，然後只須把有關部份遞交予區議會秘書，而無需

遞交整份表格。  

 

(6) 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7 條的規定，議員及增選委員填報的個人利益

登記表格可供公眾查閱。任何人士在繳交有關費用後，可在區議會秘書

處複印此等表格。個人利益登記表格也會上載區議會網頁，供公眾瀏覽。 

 

(7) 議員及增選委員應遵從登記個人利益的規定，登記必須登記的個人利

益應被視為最低的合理規定。因此，議員及增選委員如認為應該公開某

些相關資料，則可自行決定是否透露指定範圍以外的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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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議員及增選委員有責任提供所需資料及須對其載錄於登記冊的資料負

責，以向其他議員及增選委員及公眾交代。  

 

(9) 議員及增選委員無需登記其因議員及增選委員身分享有同等的利益，

例如區議員酬金及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10) 載錄於登記冊的議員及增選委員個人利益資料，並不表示該內容得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以下簡稱「政府」)或其人員和區議會的任何同意

或許可，而政府及其人員和區議會均不會為這些内容承擔任何責任。  

 

就個人利益登記表格提供個人資料的說明如下 :  

 

(a) 資料用途  

 登記表格內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是供議員及增選委員登記所收

受金錢或其他實惠的資料，令公眾相信議員及增選委員有良好的品德，

並在履行區議會職能和職務及以議員／增選委員身分所作的行為不會

受該等個人利益影響。  

 

(b) 資料轉介  

在本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可供公眾查閱亦有可能會向其他人士披

露，供用作第 (a)段所述用途。  

 

(c) 索閱個人資料  

 任何人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內所載的條款

要求索閱及修訂所提供的個人和其他有關資料。  

 

(d) 查詢  

 關於透過本登記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索閱及更正個人資

料，請與屬區區議會秘書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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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第 1 類    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1(1). 你有否擔任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包括

所有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

位？  

 有     否 □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若有的話，請列出有關公司的名稱，並簡略說明每間公司的業務性質。  
 

註: (a) 「實惠」一詞指 (i)議員在一年內 (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從
單個來源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 *5%的利益 (*不包括區議員所
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 /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 )；
或 (i 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b) 本地及海外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均須予以登記。  

(c) 以法團名義出任東主、合夥人或董事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亦
須予以登記。  

(d) 若為某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則在同一集團的附屬或聯營公
司擔任的所有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無論是否受薪，亦須予以登記。 

(e) 控權公司的涵義，與《公司條例》(第 622 章 )第 13 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該條文指明─  

(1)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 (前者 )  ——  

(a)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 (後者 )的董事局的組成；  

(b)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 (後者 )超過半數的表決權；或  

(c)  持有另一法人團體 (後者 )超過半數的已發行股本，  

則前者即屬後者的控權公司。  

(2)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 (前者 )是另一法人團體 (後者 )的控權
公司，而後者是另一法人團體 (第三者 )的控權公司，則前者亦屬第
三者的控權公司。 " 

憑藉上述第 13(2)條，如 A 公司是 B 公司的控權公司，而 B 公司是 C 公
司的控權公司，則 A 公司是 C 公司的控權公司。換言之，A 和 B 公司均
是 C 公司的控權公司。議員擔任受薪董事的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的名稱
均須登記。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利和建築工程公司(建築工程)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東主    

 

合夥人   董事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話 )                                

(若你有更多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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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類    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1(1)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公司名稱  利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建築工程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東主    合夥人    董事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
話 )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東主   合夥人   董事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
話 )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東主   合夥人   董事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
話 )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東主   合夥人   董事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
話 )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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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類    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1(2). 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擔任任何已登記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

董事職位，請在下表列出詳細資料。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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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第 2 類    受薪工作及職位等   
 

2(1). 你有否從事受薪的工作，包括所有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

實惠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 (區會議員一職除外 )？  
 

 有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你從事每個工作、職位、行業或

專業的詳細資料。  
 

註: (a) 凡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均
屬「受薪」性質。  

(b) 「實惠」一詞指 (i)議員在一年內 (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從
單個來源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 *5%的利益 (*不包括區議員所
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 /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 )；
或 (i 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 ,000 元的實惠。  

(c) 「受薪職位」包括「受薪」公職。  

(d) 議員 /增選委員若以顧問身分擔任受薪職位，應在登記表格中說明顧問
工作的性質，例如「管理顧問」、「法律顧問」等。  

 
詳細資料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公司的業務性質  

利和建築工程公司  建築工程  

利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建築工程  

 

 

 

 

 

 

(若你有更多受薪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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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類    受薪工作及職位等  

2(1)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公司的業務性質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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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類    受薪工作及職位等  

 

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2(2). 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從事任何已登記的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

專業，請在下表列出詳細資料。  

 

詳細資料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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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第 3 類    股份  

 

3(1). 你 (本人或連同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或本人代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 )有否持有任何在香港註冊登記的公司或其他團體的股份的實益

權益，而該等股份的數目超過該公司或團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百分

之一？  

 

 有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每一項詳情。  

 
註 :  (a)  無須登記持有股份的數量或價值。  

(b)  「股份」的定義是指個人持有的股份，並不包括議員 /增選委員以代名人
身分持有的股份。  

(c)  議員 /增選委員有責任登記據其所知屬於這類別的利益。  

(d)  議員 /增選委員配偶的股份無需登記。除非議員 /增選委員知道配偶持有股
份，而股份是議員 /增選委員連同其配偶或代表其配偶持有的。這項指引
同樣適用於議員 /增選委員未成年子女的股份。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業務性質  

利和建築工程公司  建築工程  

利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建築工程  

 

 

 

 

 

 

 

 

 

(若你有更多股份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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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類    股份  

3(1)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公司名稱   公司業務性質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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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類    股份  

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3(2). 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擁有或持有任何已登記公司或團體的股份，

請在下表列出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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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第 4 類    財政贊助  

 

4. 作為議員 /增選委員時，你或你的配偶有否由於你是議員 /增選委員

的關係，曾收受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贊助 (須說明該項贊助是

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議員 /增選委員或其配偶的款項，或

給予該議員 /增選委員或其配偶的實惠或實利 )  

 

 有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註 : (a)  議員 /增選委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及早詳盡地登記有關財

政贊助的利益。  

(b)  「實惠」一詞指 (i)議員在一年內 (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從
單個來源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 *5%的利益 (*不包括區議員所
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 /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 )；
或 (i 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任何免費獲得或以低於市民一般須付的價格獲得的實惠或實利亦包括在
內。  

(d)  如捐贈人為公司，請簡述其業務性質。  

(e)  議員 /增選委員從所屬政治團體 (*)獲得的贊助，則只須登記從所屬政治團
體直接獲得的「財政贊助」利益，這些須予登記的利益包括每月港幣 5,000

元或以上的現金資助。議員 /增選委員須根據本身所知的有關情況，考慮
接受某項財務贊助會否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 章 )。  

* 「政治團體」的定義與《社團條例》（第 151 章）中「政治性團體」
的定義一致。《社團條例》中的有關定義引述如下：  

「政治性團體」指：  

( i)  政黨或宣稱是政黨的組織；或  

( i i) 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為參加選舉的候選人宣傳或作準備的組織。  

 

若有的話，請列明詳情。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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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第 5 類    海外訪問  

5.  作為議員 /增選委員時，你或你的配偶有否由於你是議員 /增選委員

身分有關或由該身分，到香港以外訪問或旅遊，而該次訪問或旅遊

的費用並非全數由該議員 /增選委員或公費支付 (須說明該項贊助是

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議員 /增選委員或其配偶的款項，或

給予該議員 /增選委員或其配偶的實惠或實利 )？  

 

 有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提供詳情。  

 
註 : (a)  議員 /增選委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登記有關海外訪問的利

益。  

(b)  在登記有關香港以外的訪問或旅遊時，請註明訪問或旅遊的日期、國家
或地區、目的、贊助人姓名、參加的理由及收受利益的性質 (請註明有
關利益是否與提供旅費、住宿及／或膳宿津貼有關 )。屬於這類別的利
益須在訪問或旅遊結束後 14 個淨工作日內予以登記。  

詳細資料   

贊助人姓名   

訪問日期    

訪問的國家／地方   

訪問目的   

參加訪問的理由   

收受利益的性質 (請註明有關

利益是否與提供旅費、住宿及

／或膳宿津貼有關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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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第 6 類    土地及物業  

6.  你在香港是否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土地或物業？  

 

 有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註 :  (a)  議員 /增選委員只須登記所擁有的土地或物業的一般性質，如  “在中西區

的西區選區擁有一個商業物業 ” 或  “在油尖旺區的油尖旺南選區擁有一

個住宅物業 ” 或  “在葵青區的青衣選區擁有一個工業物業 ”，而無需列出

該土地或物業的地址等詳細資料。  

(b)  除非議員 /增選委員在本港擁有的唯一或一所主要及經常性自住的居所亦

為其帶來收入，否則無需登記。  

(c)  任何土地或物業，如議員 /增選委員有自主處置權，或從中獲得任何金錢利

益，均須予以登記。議員 /增選委員擁有的土地或物業，不論是以其個人名

義擁有或間接持有，例如透過公司或其他人士持有，均屬須予登記的個人

利益。如果土地或物業透過公司持有，凡議員 /增選委員持有該公司的控制

權或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即須予以登記。如土地或物業透過其他人士

持有，凡議員 /增選委員可透過該名人士處置該土地或物業，或從中獲得任

何金錢利益，亦須予以登記。議員 /增選委員以受託人身分持有但並無自主

處置權的土地或物業 (例如議員 /增選委員為代名人、受託人或保管人 )，無

需予以登記。  

 

本人在長洲擁有兩個住宅物業，在梅窩擁有一個地舖，在貝澳土地： 

DD316 LOT 582, 1433, 2627RP, 2628RP, 2628SA, 2642SA, 2599SA, 

2599SB, 2599RP。 本人與兄在梅窩共同擁有土地：DD1 LOT 1150, 

734, 1078, 1074, 1086RP, 1087RP, 1088。  DD3 LOT 27, 41, 23, 

21, 77, 17。DD4 LOT 92, 54, 72。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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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第 7 類    客戶  

7(1). 你有否以議員 /增選委員身分或以任何方式與該身分有關而向客戶提供

個人服務，並因此收受該客戶付予的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  
 

 有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每個有關客戶的詳細資料。  
 
註: (a) 這裏所指的服務，包括由議員 /增選委員或據其所知由其身為合夥人、董

事、僱員或職員的組織所提供的服務。議員 /增選委員應在為客戶提供服

務前向客戶指出，根據《區議會常規》的規定，議員 /增選委員必須向區

議會申報有關客戶的姓名或名稱。  

(b) 「實惠」一詞指 (i)議員在一年內 (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從單

個來源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 *5%的利益 (*不包括區議員所得

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 /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 )；或

(i 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就這類須予登記的利益來說，議員 /增選委員有責任登記所知的利益。議

員 /增選委員無需找出所屬組織提供受薪服務的所有客戶的姓名或名稱。  

(d) 議員 /增選委員登記個人利益時若提及某間公司，須簡略說明該公司的業

務性質。  

(e) 就這類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來說，以下列舉若干例子，以資說明，但並不

表示只有屬於下述專業的議員 /增選委員才須登記這類個人利益；  

( i)  身為會計師的議員 /增選委員所屬的會計師行為客戶擬備投標文

件，競投區議會或其轄下委員會的工程計劃。  

(i i) 議員 /增選委員受聘 (例如獲公關公司或環保團體支付費用 )確保議

員 /增選委員會注意某一觀點或問題。舉例來說，該觀點或問題可以

和區議會進行的辯論有關，或純粹是該機構擬據之向各議員 /增選

委員進行游說的問題。  

詳細資料  

客戶名稱  客戶業務性質  

  

(若你有更多客戶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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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類    客戶  
7(1)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客戶名稱  客戶業務性質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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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類    客戶  

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7(2). 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了任何在此類別下的已登記的工作，請在下

表列出詳細資料。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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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第 8 類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8. 如你認為仍有一些個人利益應予公開，但這些利益並不在上述七類利

益之內，請在下面提供有關詳情。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包括 (但不限於 )(i)屬任何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

請撥款的機構的成員 (包括主席、會長、名譽主席、名譽會長等 )以及

(ii)與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機構有顧問、客戶或其他重要關

係。(區議會秘書處可選擇是否加入：重要關係是指在一般客觀與合理

的市民眼中，該成員可能會因該關係而影響其判斷。 ) 

 
註： (a)《區議會常規》第 19 條及第 22(1)條規定議員 /增選委員須披露的金錢或其他

方面的利益關係，現引述如下：  

“一旦…議員／增選委員發現其本人與會議議程所列的建議討論事項有直

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益，或發現其本人與討論事項中所處理的投標、

報價等事宜有任何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關係，或發現與受惠者或可能受

惠者有關連，他應按以下規定作出申報，以便決定適當的處理方式。＂《區
議會常規》第 19 條  

“議員或增選委員須在有關會議進行前，通知秘書。秘書須交由會議主席決

定，是否向該議員或增選委員分發與該考慮事項有關的文件。如議員或增

選委員在收到文件時知道該文件所考慮的事項與其有直接個人利益或金

錢上的利益，必須立刻通知秘書，並把有關文件退回秘書處。＂《區議會
常規》第 22(1)條  

登記個人利益是上述《區議會常規》以外的附加規定，絕不能取代上述規定。 

 

(b) 議員／增選委員亦須注意《區議會常規》第 22(2)條的規定：  

“議員／增選委員須於有關討論事項開始前，向有關委員會／工作小組 (視

屬何情況而定 )公布其本人須申報的利益。 ”《區議會常規》第 22(2)條  

 

詳細資料  

長洲鄉事委員會主席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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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類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吳文傑      

長洲惠潮府有限公司副理事長 

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總務主任 

長洲新興街街坊會名譽會長 

長洲大新街街坊會名譽會長 

長洲西灣媽勝堂值理會名譽會長 

長洲龍船會名譽會長 

長洲順德同鄉會名譽會長 

長洲婦女會顧問 

社群聯盟主席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3-1-2024 

 




